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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购车车不不给给合合同同，，临临牌牌价价贵贵99倍倍
节前市民扎堆购车，一些经销商趁机“打劫”

本报1月9日讯 (记者 张
泰来 通讯员 李百强 ) 临
近春节，又到了机动车辆的销
售旺季。济南市各车管所的业
务也忙了起来。从2日到8日，一
周的时间，济南市就发放了
8000多副新牌照。

9日下午，位于经十西路
的济南市车管所大厅里人头
攒动，在门外大院里，前来挂
牌的机动车也排起了长队。
据车管所民警介绍，元旦以
来，前来挂牌的新车突然增
加了很多。“基本上每天都有
三四百辆新车，跟平时比增
加了百分之四十左右。”

跟 车 管 所 的 热 闹 相 对
应，济南市各汽车销售4 S店
也开始了忙碌。经十东路上
一 家 4 S 店 工 作 人 员 告 诉 记
者，每年的1月份都是汽车销
售的旺季，今年又加上受天
津限购政策的影响，不少人
加快了买车的速度。

“相比去年，这个旺季更
旺，上班时间的销售量也比平
时多一倍多，到了周末更多。”
工作人员说。

据济南市车管所统计，
从1月2日至8日，济南市车管
部门总共发放了8018副新牌
照，一副牌照对应的就是一
辆新车，这些加上从外地转
入的 1 4 4 辆，在一周的时间
里，济南市就新增了8 1 6 2辆
机动车。

“我们的业务量大大增
加，在1月8日一天，就办理各
项车辆业务8 4 0 2笔，其中驾
驶证业务1556笔。”济南市车
管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
应 对 新 挂 牌 车 辆 激 增 的 情
况，市所要求业务大厅工作
人员放弃中午休息，采取延
时服务等措施，加班加点为
前来挂牌的群众办理业务。

车管所民警提醒，办理新
车挂牌业务，除进口车必须到
市车管所办理外，其它车辆在
各区车管所也可办理，请广大
车主根据自己情况，就近选择
车管分所办理业务，以免因排
队耽误宝贵时间。

临近年末，不少市
民都赶在节前购车，给
家里添个大件。记者9
日获悉，不少市民反映
购车中汽车经销商不
给签订合同，一张10元
的临牌也卖到100元。
济南市汽车服务行业
协会及消协工作人员
表示，购车消费陷阱不
少，应该进行统一规
范，保障消费者权益。

头条链接

“去4S店购车，签好的
合同竟然被工作人员收走
了，连个副本都不给。”9日，
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春节
即将到来，他想给家里添个
大件，就在省城东部一家4S
店购买了一辆家庭用轿车，
没想到却买了一肚子气。

王先生告诉记者，在购车
前，工作人员非常热情，价格
方面也挺合适，他就当场拍板
定了一辆车。工作人员给他拿

了一份合同，列明了裸车价
格，以及导航、倒车影像、真皮
座椅等其他各种装具。

“先是交了6000元，他们
就给了个发票，要合同怎么
都不给。”王先生表示，他第
一天先交了部分车款，工作
人员却将合同收走了，没有
给他留下一份。

王先生说，他当时没在
意，觉得提车时应该会给一
份合同。但没想到付完全款

时工作人员却表示，根据他
们内部的规定，不能将购车
合同给予客户。“有发票就行
了，你们要合同也没用。”

“后来我再三坚持，他们
才给了一份，却坚持不给盖
章。”王先生说，在他的坚持
下，4S店销售人员给他写了
一份合同，但工作人员却表
示不能盖章。想到新车还要
在这里安置各种用具，就拿
了这份手写合同回去了。

“4S店能挂临牌确实挺
方便，但价格怎么那么贵
啊？”新年前买车的胡女士告
诉记者，她购车时，销售人员
说能直接在店里办理临牌。
她觉得挺方便，就花了100元
办了两张临牌，后来去上牌
时却发现车管所的临牌收费
却只有10元钱。

胡女士表示，由于是第
一次购车，她对很多流程都
不太熟悉。4S店销售人员说

临牌和保险都要在店内办
理，而且只有买了保险才能
给临牌。胡女士没有多想就
按照销售人员的要求办了保
险，并花100元买了临牌。

“保险比外面贵了将近
2000元，临牌价格更离谱。”
胡女士说，她上牌时询问了
车管所工作人员，临牌的价
格只有10元，上面都标着价
格。由于没有索要发票，胡女
士只好自认倒霉。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
济南已有100多家4S店有了
此系统，直接接入交管部门
的平台，就能办理临牌业务，
避免新车无牌上路带来的交
通事故隐患以及后续责任认
定等问题。

“由于4S店没有明码标
价，经常打擦边球。”业内人
士表示，购车很多环节都存
在陷阱，新手不注意往往会
吃哑巴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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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无统一规定

“确实也有市民反映这种问题，
但目前尚无统一的规定。”9日，济南
市汽车服务行业协会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购
买家用车成了基本需求，但由于缺
乏统一的规定，购车过程中确实还
存在不少问题。

据介绍，汽车销售行业内尚无明
确的规定，要求4S店或者汽车经销商
给消费者提供统一格式的合同范本。
这就导致很多经销商打擦边球，在合
同上做手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一般来讲，汽车经销商应该主
动给消费者提供规范的合同和发
票。”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按照合同
法，汽车经销商没有理由拒绝提供
合同文本。

济南市消协工作人员也认为，
消费者在购车时应该主动索取合同
和发票，并可利用其他方式保留相
关证据，这样才能顺利维权。

业内人士认为，汽车销售以及
美容装饰行业发展非常快，但也非
常混乱。各行业协会及主管部门应
该进行研究，制定统一规范，保障消
费者权益。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王琮瑾

近日，在济南市车管
所，前来挂牌的新车排着
长长的队伍等待验车。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业内观点


	C17-PDF 版面

